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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公知常识的那些事 

 

摘要：正确认定公知常识的构成在对于新颖性、创造性乃至公开是否充分的答辩主张中具有

重要作用。基于中国专利实践，公知常识可以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为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时已知的

或应当已知的惯用技术手段，或者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为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时容易想到和应用的技

术手段。对于公知常识下不同的技术手段如何进行举证在实践中存在困难，且在不同的程序中，

对于公知常识举证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 

关键词： 公知常识 惯常技术手段 公知常识的答辩  公知常识的举证 

在一件专利申请的实审阶段、复审阶段，乃至授权后的无效和侵权诉讼阶段的创造性评判中，

“公知常识”怕是最频繁出现的字眼了。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说说公知常识的那些事吧。

 

一、公知常识的内涵外延 

《审查指南》（2010 版，下文简称“审查

指南”）的第二部分第四章对于公知常识的概念

是以列举的方式引出的，其中指出，公知常识，

例如为，本领域解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的

惯用手段，或教科书或者工具书等中披露的解

决该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 

《审查指南》的第五部分第八章中对于无

效阶段公知常识的举证进行了规定，即，主张

某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当事人，对其

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该当事人未能举证证明或

者未能充分说明该技术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

并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合议组对该技术

手段是本领域公知常识的主张不予支持。当事

人可以通过教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

工具书记载的技术内容来证明某项技术是本领

域的公知常识。 

从《审查指南》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通常

而言，公知常识应该是指本领域的惯用技术手

段，或者教科书、工具书中记录的技术手段。

并且从上述的规定，特别是无效阶段的规定可

以看出，如果是主张公知常识下的公知技术手 

段，则必须要证明该技术手段是记载在诸如技

术词典、技术手册等的工具书中的；而如果要

主张是公知常识下的惯用技术手段，则并没有

明确规定如何举证。源于此，在实践中，特别

是最近以来，我们看到更多的可能不是“公知

常识”的字眼了，公知常识已经潜移默化地换

装成“惯用技术手段”、“容易想到的”、“通过

有限次实验容易获得的”等等。这样一来审查

员就可以避开举证的规定，潇洒地举起公知常

识的大刀了。即使是主张其为公知常识，也鲜

见有进行举证的审查员，特别是在实审阶段，

审查员更多的是说理性分析，所谓的说理性分

析也通常是从技术问题出发，认为该技术手段

在解决所主张的技术问题时是常见的，是容易

想到的。而这种说理性的分析通常而言会带有

很大的主观性。 

审查员为什么喜欢抛出公知常识的绣球，

究其实质缘由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审

查员可能拿不准区别技术特征的创造性高度，

需要扔给申请人，由申请人进行说理、举证，

以加强其对创造性的认定；其二，审查员认为

区别技术特征非常微不足道，找不到或者认为

不需要去寻找新的对比文件来证明；其三，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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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员基于其审查经历，对于区别技术特征或者

相似的技术特征感到非常熟悉，主观上认为其

是常见的技术手段。 

正是由于公知常识的上述特点，对于专利

申请人来说应对公知常识的答辩可能是最头疼

的事情了。 

 

二、如何反击公知常识的进攻 

下面以一个实践中的具体案例出发来深入

分析审查员通常使用公知常识的套路，以及申

请人该如何反击审查员公知常识的进攻。 

涉案专利涉及一种回转式压缩机的气缸的

排气结构，其权利要求 1 的方案如下： 

一种回转式压缩机的气缸的排气结构，包

括设置于所述气缸的上表面处的排气口、阀片

（330）以及限位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阀片

直接安装在所述气缸的设置有排气口的上表面

上并遮盖住所述排气口，所述限位器安装在所

述阀片上，用以限制所述阀片的位移，以及所

述阀片具有一与所述气缸的内径形状相贴合的

过渡部（331）。 

审查员在本案的实质审查阶段引证了两篇

对比文件，并具体指出：权利要求 1 相比于对

比文件 1 的区别技术特征是该排气机构还包括

限位器，所述限位器安装在所述阀片上，用以

限制所述阀片的移动，所述阀片具有一与所述

气缸的内径形状相贴合的过渡部；该区别技术

特征所起的作用是限制所述阀片的位移和结构

简单避免干涉。对于该区别技术特征，审查员

进一步指出：对比文件 2 公开了该排气机构还

包括限位器 7，所述限位器 7 安装在所述阀片

6 上，用以限制所述阀片 6 的位移，即对比文

件 2 已经公开了部分区别技术特征，而且其在

对比文件 2 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实现限制所述阀

片的位移。由此可见，对比文件 2 给出了将上

述技术特征应用于对比文件 1 以实现其技术目

的的启示。 

而对于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均未披露

的特征“所述阀片具有一与所述气缸的内径形

状相贴合的过渡部（331）”，我们都能够想到

审查员十有八九会主张其为公知常识了。果不

其然，接下来就是审查员主张公知常识的套路

了：而为了实现阀片的结构简单，避免干涉，

使阀片具有一与所述气缸的内径形状相贴合的

过渡部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常用的技术手段。因

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 和上

述的常用技术手段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

而易见的，权利要求 1 不具有创造性。 

在面对这样的一份审查意见时，申请人该

如何应对呢？ 

首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被审查员视为公

知常识的技术特征“所述阀片（330）具有一

与所述气缸的内径形状相贴合的过渡部

（331）”。如右图所示，阀片 330 为回转式压

缩机气缸排气结构的常用部件，其通常安装在

气缸的排气槽上面，以

打开或关闭排气槽，而

为了避免阀片的尺寸

超出气缸的内径形成

干涉，在阀片 330 上形

成一个与气缸的内径形状相贴合的过渡部 331
似乎也是可以想到，或者容易想到的。 

也就是说，按照本申请披露的内容，以及

从本申请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在已知部

件阀片 330 上形成一个过渡部 331 似乎是显而

易见的。这也正是审查员主张该技术特征为公

知常识的实质缘由。 

明白了审查员主张该技术特征为公知常识

的实质缘由之后，我们就需要对症下药，审查

员之所以认定上述特征为公知常识，是因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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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了本申请披露的技术内容，并且以本申请

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前提的。而我们在反击

该公知常识的进攻时，就需要从现有技术的一

般状况入手，跳到特征单元“过渡部”的上一

个层级，纠正审查员以本申请披露内容入手的

错误。因此，首先从分析阀片惯常的形状结构

开始反攻。 

通过与发明人进行沟通我们了解到阀片的

结构通常并不是如上图示出的，通常的阀片形

状恰恰如下面的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的附

图中示出的。对比文件 1 中示出的阀片 48 的

形状与对比文件 2 中示出的阀片 6 的形状近似，

该形状与气缸上的排气槽的通常形状相符合，

这样阀片可以放置到排气槽中。 

 

   

 

 

因此，我们可以回到公知常识判断的主体

来说，其已知的阀片形状是如对比文件 1 和对

比文件 2 所示出的阀片形状，本申请披露的阀

片形状本身对于公知常识的判断主体而言不是

通常的，不是公知的。 

接下来还需从技术问题和技术效果方面加

强对于公知常识认定的反攻。如前所述，审查

员认定在阀片上形成过渡部是解决干涉的技术

问题时容易想到的，然而通过分析如对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的现有技术我们发现，现有技

术中通常为了避免干涉，是将排气槽远离气缸

内径排布，如上面对比文件 1 的附图示出，排

气槽 44 尽可能设置为离开气缸的内径。因此，

我们可以说在阀片上设置过渡部并不是为了解

决干涉的技术问题时容易想到的，至少不是唯

一的解决干涉问题的技术手段。 

再从技术效果方面分析，鉴于本申请特殊

设置的阀片 330 的形状，可以将排气槽 314（如

右图所示）设置在靠近气缸内径边缘的位置，

这样可以简化排气槽 314 的形状，例如在本申

请的附图 10 的实施

例中，排气槽 314 可

以形成为近似矩形

的形状，这样可以大

大简化整个气缸 310
的生产工序，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另外，将

排气槽设置于靠近气缸内径边缘的位置，由此

可以获得相对较大的设计空间位置，可以有效

缩减整个气缸的尺寸。与此同时，由于阀片 330
形成一与气缸内径形状相贴合的过渡部 331，
因而在可以极大简化排气槽 314 的形状的同时，

阀片也不会干涉到气缸的运转。 

这样，我们也以说理性的分析同时辅以对

比文件 1 和对比文件 2 的证明，回击了上述技

术特征并不属于公知常识。最终实审阶段的审

查员接受了上述的答辩，授予了专利权。 

通过该案例的分析，对于公知常识的答辩

我们总结如下： 

1. 首先需要深入分析审查员所指出的认

定为公知常识的技术特征实质，包括该特征单

元的上一层级的实质，必要时我们要借助发明

人的帮助，甚至需要借助已有的对比文件或者

重新检索的对比文件的证明，来确定该技术特

征是否确实为本领域常见的设计手段； 

2. 如果我们能够得出所述的技术特征是

本申请的特殊设计时，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为了

解决本申请的技术问题时这样的技术手段是否

是容易想到的，或者是否是解决该技术问题时

对比文件 1 对比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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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技术手段； 

3. 如果我们仍然能够得出上述的技术特

征也不是为了解决该技术问题时的常用或唯一

的技术手段时，我们再进一步结合整体技术方

案分析，所述的技术特征能够带来怎样的技术

效果，特别是针对现有技术状况而言具有怎样

的有益技术效果。 

因此，只要啃下功夫进行技术细节分析，

积极寻找佐证证据，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层层分

析，有理有力地回击错误的公知常识认定的攻

击。 

 

三、如何正确举起公知常识的大刀 

而有时我们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作

为无效请求人，这时我们该如何正确举起公知

常识的大刀呢？ 

无效程序是双方当事人博弈的程序，合议

组仅仅是居中裁判，而我们都知道法庭之上，

证据为王，如果我们想要成功主张公知常识的

认定，必须要提供合适的证据，如果没有直接

的证据，哪怕是外围的证据也需要提供，而如

果拿不到公知常识的证据，则可能需要考虑检

索其他对比文件去寻找该技术特征的披露了，

也就是说需要考虑是否还主张其为公知常识了。

在双方博弈的程序中，说理性的公知常识主张

通常而言存在有风险。 

根据审查指南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教

科书或者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工具书记载的

技术内容来证明某项技术是本领域的公知常识，

也即，仅仅是教科书、技术词典、技术手册等

的工具书中记载的技术特征才能主张是公知常

识。因此在证据准备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判

断披露所述技术特征的载体是否为教科书或者

工具书，实践中也有碰到有个别代理人将专利

文献中披露的特征主张为公知常识的情况。 

当然，能够找到证明公知常识的教科书、

工具书是最理想的，实践中我们也有很多情况

下是找不到这样的公知常识性证据的，而区别

技术特征确实又非常显见，这时可能还是需要

进行说理性分析，主张所述的区别技术特征是

容易想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如

何进行充分说理性分析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

呢？  

通过参照中国《审查指南》对此的规定，

我们可以确定，主张区别技术特征容易想到的

时候，范围越小越好，可以将欲主张为公知常

识的技术特征再进行拆分为更小的单元，对每

一个最小的单元分别进行分析，从现有技术的

状况，该最小的单元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以

及技术效果方面来分析。对于选择参数的情况，

则可以从分析选择的困难程度，以及选择出的

参数是否具有其他的技术效果方面来分析。必

要时，可以寻找外围证据来证明现有技术的整

体状况，以增加说理性分析的可接受性。 

总而言之，虽然在实质审查阶段审查员会

非常容易地主张某一项或几项技术特征为公知

常识，但是当我们在作为无效请求人来主张公

知常识时，却需要慎而又慎，首当其冲考虑公

知常识性证据，退而其次，寻求外围的佐证证

据，即使仅剩下说理性分析的招数了，我们也

切记要拆分技术特征，以最小单元逐个分析其

现有技术的状况，该特征单元获得的难易程度，

该特征单元能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所带来的技

术效果等。 

 

四、结束语 

公知常识的认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往往给人

以太过随意的感觉，因此对于公知常识的答辩

我们常常会感觉很苍白很无力，本文试图通过

一个具体案例的深入分析，给大家提供一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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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常识答辩的思路；而反过来，当我们作为例

如无效请求人来主张公知常识时，本文也试图

给大家提供一点思路来尽可能避免公知常识的

主观性、随意性。总之，公知常识并不可怕，

关键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要了解公知常识的

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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